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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6年2月15日會議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主席發言稿  

 
 
我十分高興出席今次會議，向委員介紹「消除歧視性小眾諮

詢小組」的工作報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已介紹諮詢

小組成立的背景。我在介紹諮詢小組的工作及建議之前，會

先講消除歧視性小眾的相關理念和前提。  
 
平等機會和反歧視的基礎，是接納多元文化；而不同背景的

人在文明社會的共處，有賴互相尊重及包容。諮詢小組成立

的目的，是就性小眾被歧視的關注及相關事宜提供意見，以

及建議消除歧視的策略及措施，以期在社會上建立多元、包

容及互相尊重的文化。諮詢小組認為歧視屬不當行為，並致

力尋求能消除歧視，亦同時照顧到社會整體需要的方法。社

會上有人認為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純屬個人權利；亦有人認為

有關問題會在社會上各種制度、道德及宗教方面造成影響。

這些觀點上的分歧引起不少爭議。特別是涉及道德、家庭觀

念和宗教方面的價值觀，都是容易觸動情感反應，所以這議

題的討論容易出現基本價值觀念的衝突。一方面我們需要維

護人權和平等機會，同時我們亦要確保思想、言論、信念、

宗教自由這些同樣重要的基本權利也得到保障。  
 
諮詢小組的組成，亦反映社會上眾多持份者的不同意見。其

中性小眾及關注性小眾權益成員佔多數，主要為更深入聽取

性小眾的親身體驗。小組成立初期亦受不同持分者質疑小組

成員的構成，包括各種性小眾的組合。成員的個別立場亦反

映多元社會上的爭議，但作為集體的一份子，必須互相尊

重、協商，以達成共識，小組才能有效運作。無論表達不同

意見的人數多寡，小組都有必要充分考慮有關的觀點和理

據。如果別人主張與我不同，便將之否定，將對方貶低甚或

妖魔化，正正違反多元社會中尊重平等機會和反歧視的原

則，亦會導致社會分化甚至撕裂的局面。諮詢小組並非政治

舞台，應務實研究，深入探討問題，尋求切實可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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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小組的任期原本為期兩年。為了可讓諮詢小組有充足時

間去詳細考慮建議，政府將諮詢小組的委任期延長半年，至

2015年12月31日為止。在過去兩年半期間，諮詢小組所做的

工作有幾方面，包括 : 
 
(1) 回顧性小眾所關注的議題在香港的主要發展； 

 
(2) 透過顧問進行質性研究，以助確定性小眾在香港有否遭受

歧視，他們在哪些範疇遭受甚麼形式的歧視，以及性小

眾需要哪些支援和他們有否尋求協助； 
 

(3) 就六個有立法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司法管轄區[即澳

洲、加拿大、新西蘭、台灣、英國及美國]就它們消除歧視的經

驗進行資料搜集； 
 

(4) 與不同界別的持份者會面，聽取他們對性小眾在香港遭受歧視和

面對困難的看法，以及為解決有關問題而可能採取的方法；及 
 

(5) 就政府各項推廣不歧視性小眾的宣傳措施提供意見。 
 
在制訂消除歧視的策略和措施時，諮詢小組考慮了上述工作

蒐集所得的資料及意見。諮詢小組知悉，雖然性小眾歧視研

究屬質性研究，其結果因而不能反映社會整體的情況，但該

研究蒐集了一些性小眾參與者陳述於四個範疇中受歧視的

經歷，包括僱傭；教育；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及房產

的處置和管理。歧視的形式包括在言語或身體上遭受到不受

歡迎的對待，以及因為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受到不同待

遇。研究亦發現歧視的主要原因是 “歧視者 ”對有關性傾向及

性別認同的事宜缺乏認識，敏感度不足或存有偏見。  
 
諮詢小組得悉這些研究結果，成員反覆商議後，同意建議以

下策略及措施: 
 
(1) 為與性小眾有較多直接互動的專業羣體提供培訓資源。這些專業

羣體包括教師、醫生、醫院和診所的輔助專業人員及前線工作人

員、社工及人力資源專業人員。培訓重點是提高他們對性小眾的

敏感度。有關培訓亦應推展予相關政府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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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政府制訂不歧視性小眾約章，讓僱主；學校；貨品、設施及服

務提供者；以及業主和房產代理自願採納，目的是提高各個範疇

的有關人員對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敏感度和友善程度； 
 

(3) 加強宣傳活動，宣揚不歧視性小眾，檢討過往宣傳方法的成效，

增加電視和電台宣傳短片、聲帶及節目，以及表揚承諾採納約章

的公私營機構； 
 

(4) 由政府諮詢有關服務提供者及性小眾，進行探討，確定現有性小

眾支援服務有何不足之處，以提升現有服務成效及識別性小眾對

哪些支援服務需要專設服務的提供；及 
 

(5) 就應否立法，成員意見分歧。另外，諮詢小組在收集意

見時亦察悉不同持份者提出的意見南轅北轍，並從資料

搜集中得悉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法例所涉及的複雜問

題，包括為 “性別認同 ”下定義的困難，以及豁免條文在

哪些情況下適用存在不確定性。鑑於所涉問題複雜和敏

感，諮詢小組最後建議，為日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

同歧視的立法建議及行政措施進行諮詢時提供全面資

料，應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行立法和非立法措

施的經驗。  
 
報告內所有建議，都是基於諮詢小組的工作成果，以及綜合

小組成員的意見而制定。每項建議的具體細節，亦經過小組

成員反覆商議才最終確定。性小眾所面對的問題，除具體歧

視行為外，亦有遭遇不友善態度和偏見。這些問題須透過多

元方式去處理和消除，立法禁止在公眾範疇的歧視行為只是

其中一種方式，其他消除偏見和誤解的措施亦須全面考慮。

我相信小組的建議是現階段的可行方案，有助建立共融社

會，性小眾和社會整體都會受惠。小組希望政府積極考慮及

實行這些建議。  
 
多謝主席。  
 


